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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少数民族、宗教、港澳台

侨代表和委员不包括在其中。

（二）主要条件

1.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2. 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有参政议政意愿和能力；

3. 具备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基本标准；

4.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5.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担任副处级及以上职务，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

（三）要求及程序

1. 组织推荐。本人自愿基础上，各党总支、直属党支

部对照无党派人士认定的主要条件和范围，对本单位内无党

派人士进行了解考察，研究确定推荐人选，填写《无党派人

士汇总表》（附件 2）

2. 审核认定。宣传统战部对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提

交的无党派人士推荐人选名单进行审核汇总，研究提出宣传

统战部重点联系的无党派人士审核认定名单，报校党委会，

经研究确定人选，通报所在单位的组织和人事处，认定日期

为党委会研究确定日期。

3. 登记建档。宣传统战部以书面形式告知新认定的无

党派人士，明确其无党派人士的政治面貌，将无党派人士登

记表存入本人人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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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要求

请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务必于 5 月 12 日（本周四）

下班前完成推荐工作，认真填写《无党派人员信息变更表》

和《无党派人士汇总表》，盖章后纸质版报尚德楼 902 办公

室，电子版发送至宣传统战部邮箱 htyxctzb123@163.com。

联系人：李晓鹏 18504518161

附件 1：《无党派人员信息变更表》

2：《无党派人士汇总表》

宣传统战部

2022 年 5 月 9 日


